
本公司 91 年度第一次海外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調整   

日期：93/08/10 
 
1.事實發生日:93/08/10 
2.發生緣由 :股東會決議發放普通股股票股利共計新台幣 3,213,714,560 元  
(321,371,456 股)，並授權董事會訂 93 年 8 月 31 日為除權基準日，依本公司可轉換公司債 
發行辦法規定，海外轉換公司債每股轉換價格應依反稀釋條款調整之。 
3.因應措施 :依據受託契約 13.05(a)規定，本次轉換價格應由原訂轉換價格每股 
新台幣 31.302 元調整為新台幣 29.541 元，並自 93 年 8 月 31 日起生效。 
4.其他應敘明事項 :無。 

 


